株洲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举办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区安监局、各煤矿企业：

根据株洲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6年教育培训计划，为配合做好我市煤矿企业关闭退出工作，保障煤矿企业职工权益，经研究决定委托株洲煤田地质技工学校于2016年9月举办一期我市煤矿企业职工职业技能学习转岗培训班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:

1、 培训对象

凡我市已关闭或已申请关闭的煤矿企业职工，年龄在18—40岁，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，无从事本职业（工种）的生理性疾病，有意转岗从事电工作业、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的人员都可报名。

二、培训工种与人数

1、维修电工：40人

2、焊工：40人

培训内容：依据国家职业标准相应教学大纲。

三、培训地点

株洲煤田地质技工学校。

地址：株洲市荷塘区向阳广场。市内乘2路、T2路、20路、22路、40路、55路至向阳广场。

四、培训时间

2016年9月10日—2016年10月30日。

2016年9月10日、11日报到。

五、培训费用

本次培训除餐费自理外，不收取任何培训和考试费用，学员只需带个人生活用品（含床上用品）参加学习。

六、培训目标

1、申请参加相应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考试，成绩合格由人社部门核发职业资格证书。

2、申请参加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，成绩合格核发特种作业操作证。

七、注意事项
1、有意愿参加培训的煤矿职工到各县（市）区煤矿主管部门领取或到株洲市安监局门户网站下载、复制《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，并经职工原工作煤矿或所在乡镇政府核实身份，签署推荐意见，到各县（市）区煤矿主管部门报名。

2、各县（市）区煤矿主管部门根据《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册培训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1）分配数量，按培训对象条件及报名顺序签署意见，并填写《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报名统计表》（附件3），加盖公章后于2016年9月8日前传真或发邮件到培训学校。

3、参加培训的学员持经各（县）市区煤炭主管部门审核后的《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及居民身份证到培训学校报到。

4、凡参加培训的学员必须遵守学校管理制度，认真学习，对违反纪律和不能按规定参加学习的学员，学校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八、联系人

谭老师：13762362870   易老师：15115339666  

传真：0731-22492697   邮箱：zzmtjx@163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28日
附表1

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县（市）区名称
	人数

	1
	攸县
	50人

	2
	茶陵县
	15人

	3
	醴陵市
	5人

	4
	天元区
	5人

	5
	株洲市桃水煤矿
	5人

	
	
	

	
	
	

	合计
	
	80人


附表2

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申请表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	照片

	原所在煤矿
	
	邮编
	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	

	申请工种
	电工   □
	焊工   □
	

	从事煤矿工作年限
	
	文化程度
	
	

	工作简历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原煤矿或所在乡（镇）

核实身份签署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	县（市）区

煤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
本表可复制

附表3

株洲市煤矿企业职工转岗培训报名统计表

	序号
	姓名
	身份证号
	煤矿名称
	培训工种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
